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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招聘廣告違例
私隱署調查五機構

【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道：
私隱專員公署過去三年收到11宗有關
招聘廣告的投訴，早前審視13個網上
招聘平台招聘廣告，發現當中有23則
匿名招聘廣告，或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另外， 「起底」 行
為刑事化三年，在2024年首八個月，
網上 「起底」 個案較2022年同期大跌
90%。

私隱署過去三年收到11宗有關招
聘廣告的投訴，私隱專員鍾麗玲昨日
（19日）表示，在今年6月至9月期
間，審視13個網上招聘平台的22270
則招聘廣告，當中發現有23則匿名招
聘廣告，沒有提供招聘機構的名稱，
亦沒有提供方式可以聯絡機構以獲取
更多資訊，但就要求求職者提供個人
資料，包括身份證、聯絡方式及履
歷等，可能涉及違反《私隱條例》
的相關規定。鍾麗玲舉例，有廣告
招聘零售經理，但相關機構沒有開
名，亦無任何資料可以辨識到相關
機構，亦不提供聯絡方式，只有一
個提供個人資料的按鍵，求職者按
鍵後，就需要直接提交個人資料。
公署已啟動對5間刊登匿名招聘廣
告機構的調查。

鍾麗玲指出匿名招聘廣告有機
會被用作不當收集個人資料，亦可

能讓不法之徒利用相關廣告，收集個
人資料作詐騙用途，呼籲求職者在未
能確定身份的情況下應提高警惕，切
勿隨便回覆匿名廣告並提供個人資
料；亦呼籲僱主刊登招聘廣告需披露
機構身份，避免刊登匿名招聘廣告收
集求職者的個人資料等。

私隱署昨日亦發布打擊 「起底」
條文生效三年的執法工作成效。《私
隱條例》打擊 「起底」 行為的條文
2021年10月8日生效，賦權私隱專員
就有關罪行進行刑事調查及檢控，由
2021年10月1日至今年8月31日，合共
處理3234宗 「起底」 個案，在2024年
首八個月，公署主動經網上巡查發現
的 「起底」 個案為80宗，較2022年同
期的803宗大跌90%。其間，公署共向

46個網上平台發出了2032個停止披露
通知，涉及33494個 「起底」 訊息，遵
從率逾95%；成功移除249個用作 「起
底」 的頻道。另外，公署就363宗個案
展開刑事調查，並將88宗案件轉介予
執法部門跟進；公署58次行動拘捕共
59人，當中已有37名被捕者被起訴，
26人罪成。

「起底」刑事化 個案跌90%
鍾麗玲指出，網絡上 「起底」 訊

息自打擊 「起底」 條文生效後每年均
有明顯減幅，相信這與公署持續不斷
的執法、宣傳及教育工作及社會氣氛
轉趨平和有關。在過去一年，將事主
『起底』 的主要原因為金錢糾紛（佔
42%）及人際關係糾紛（佔31%），

因政見不同而引發的 「起底」 行為
已大幅減少（佔2%）。事實證
明，私隱署的打擊 「起底」 工作並
無影響市民的言論自由，亦無影響
網上平台在港的合法營運。公署會
繼續果斷執法，打擊 「起底」 罪
行，確保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獲得
充分保障。

◀私隱專員鍾麗玲（中）、高級律
師吳穎軒（左）及高級個人資料主
任（刑事調查）盧廸凡（右）會見
傳媒。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今年6月12日一名27歲無業
男子身穿印有煽動字句的

衣服，在石門港鐵站附近遊
蕩，早前承認《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下 「出於煽動意圖作出
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
為」 罪，昨日被判監禁14個
月，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首宗案例。

特區政府指出，今次裁決
正好說明，任何人想要危害國
安，煽動社會仇恨必難逃法
網。犯法的人必會為所做的惡
行付上法律代價。

案件中諸姓被告年齡27
歲，報稱無業。在2024年6月12
日，被告在沙田石門港鐵站出
口附近的公眾地方遊蕩，當時
身穿一件印有 「港獨」 口號的
上衣，戴着一個印有口號的黃
色口罩。警員從被告人手提袋
內發現一盒排洩物，被告人其
後在警誡下承認，在家將自己
的排洩物放進一個盒子並隨身
攜帶，當遇到不認同 「港獨」 理
念的人，便向他們投擲排洩物，
以作發洩。

口罩及上衣印字句
經控辯雙方認罪協商後，

被告人承認一項 「出於煽動意
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
的作為」 罪，控方則不提證供
起訴一項 「不遵從要求而出示
身份證明以供查閱」 罪及一項
「有意圖而遊蕩」 罪。被告人

就 「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
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 罪被
定罪，其餘控罪獲撤銷。

裁判官在判刑理由書中指
出，本案的煽動字句內容涉及
鼓吹香港特區政府脫離中央的
合法管治，以破壞社會安寧及
公共秩序的方式去實踐他的主
張，嚴重危害國家統一及領土
完整。裁判官亦指出，被告人
企圖挑起他人對特區政府和執
法部門的仇恨和藐視，造成社
會的撕裂和分化，如法律不及
早介入，會導致社會再次陷入
亂象當中。

出獄不久便密謀犯案
此外，被告人過往有4項刑

事定罪紀錄，包括一項在 「公
眾地方作出猥褻行為罪」 、兩
項 「盜竊罪」 及一項 「煽動
罪」 。裁判官指出，被告1月因
「煽動罪」 被判監3個月，同年
3月已再次購買印有煽動字句的
上衣。被告出獄後不久便密謀
犯案，明顯不知悔改，反映先
前判罰的阻嚇力度不足，其前
科是一項加刑因素。並在考慮

了所有情況後，將刑罰上調3個
月，以加強對被告人的恫嚇
力，以儆效尤，最終將被告人
判監14個月。

有法必依 違法必究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基

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保障
言論自由、和平集會、遊行和
示威自由等基本權利。《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相關條文已經
清晰劃分非法的煽動行為或言
論和合法的建設性批評，有關
用語也並非含糊。

特區政府指出，被告被定
罪及判處監禁，正好說明有任
何人想要危害國家安全、煽動
社會仇恨，都必然難逃法網。
香港是法治之地，有法必依，
違法必究，犯法的人必會為所
做的惡行付上法律代價。 「出
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
煽動意圖的作為」 罪屬危害國
家安全的罪行，市民切勿以身
試法。

《國安條例》首宗案例
男子犯煽動罪囚14月

特區政府：煽動社會仇恨必難逃法網
【大公報訊】針對美國國會

參議院的少數政客妄議香港特區
的司法個案，公然為反中亂港分
子黎智英撐腰張目，惡意詆毀香
港人權法治，外交部駐港公署發
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正告外部勢力切實尊重司法正
義，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

促停止包庇美化違法犯罪分子
發言人指出，有法必依、執

法必嚴、違法必究是法治的核心
要義。黎智英作為反中亂港事件
的策劃者和煽動者，作為美西方
反華勢力的 「代理人」 和 「馬前
卒」 ，挾洋自重，破壞政治體
制，散布分裂言論，乞求外國制
裁，內外勾結罪行昭昭。特區司
法機構依法獨立審判，依法保障
當事人權利，依法維護國家安
全，堅決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程序公正公開透明，
於法有據，於理應當，無可指
摘。

發言人強調，權利自由不是
違法犯罪的 「擋箭牌」 ，任何人
沒有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權。美國
有關政客公然為違法犯罪分子開
脫說項，插手干預特區司法，違
反不干涉內政等國際法原則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是對國際法和
法治精神的公然藐視和粗暴踐
踏。

發言人敦促美方及少數政客
切實尊重法治精神，立即停止包
庇美化違法犯罪分子的徒勞之
舉，立即停止干預破壞特區司法
制度的惡劣行徑！

關注組提交意見書
便利內地港人投票

【大公報訊】記者陸九如報道：立
法會選舉明年舉行， 「內地港人投票便
利關注組」 昨日向特區政府提交有關便
利內地港人投票的意見書。建議包括讓
內地港人選民透過可預先核實身份的郵
遞方法提早投票；通過預先登記系統，
提早到政府特定的場所親自投票；透過
可多重認證的網上程序或應用程式進行
電子投票等。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表示，
若沒有更方便的方法，應保留去年區議
會選舉為內地港人在上水設立投票站的
措施。

可分階段先行先試
身兼內地港人團體選委的 「內地港

人投票便利」 關注組發起人黃炳逢表

示，隨着政府的各種電子政務平台陸續
開通和升級，市民可使用各種公共電子
平台及相關認證系統，如 「智方便+」
程式和 「我的政府一站通」 電子服務平
台等，本港已具備便利內地港人使用電
子工具進行選民登記及投票的技術基
礎。他指，內地港人人數眾多，是具代
表性的重要群體，又認為為他們作出特
定選民登記及選舉安排十分合理。

關注組建議，可採取分階段、分群
體、分地區先行先試的辦法，例如先為
北京、上海和粵港澳大灣區的9個內地
城市的內地港人提供投票便利措施，並
在第一階段集中便利已登記為選民的內
地港人投票，第二階段才處理內地港人
選民登記問題及擴大試點範圍。

▲關注組提交有關便利內地港人投票的意見書。 大公報記者陸九如攝

【大公報訊】記者盛德文報
道：北角錦屏街日前發生家暴傷人
案，1名思覺失調男子持刀企圖襲
擊妻子及母親，又手持菜刀及剪刀
衝向近距離的警員，最終被開槍擊
中胸口，送院不治。警務處處長蕭
澤頤昨日（19日）出席南區區議會
後會見傳媒，向死者家屬及傷者致
以深切慰問，並強調 「大家都不想
有事發生」 。

蕭澤頤表示，就警員使用槍
械，警隊內部有嚴謹使用槍械及不
同武力的守則，警
員亦有定期訓練，
包括不同情況下，
是否需要使用槍
械。

蕭澤頤指，案
發當日死者手持鉸
剪和菜刀，警員曾

重複警告，希望對方冷靜放下武
器，惟電光火石間，死者在最近距
離1.5米處，突然衝向警員， 「大
家想像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
有兇徒拿住可致命武器衝過來，對
住你，假設有警員在場，你希望佢
作出果斷行為盡快制止，還是叫停
談判？希望大家認真想想。」

蕭澤頤又呼籲外界切勿標籤精
神有問題人士，如果有人手持可致
命武器施襲，警員會作出專業果斷
反應，盡快避免任何人受生命危險

或受傷。他再次重
申警方非常重視案
件，已交由港島總
區重案組調查。

蕭澤頤：警方用槍有嚴謹守則

◀蕭澤頤表示，警
隊內部有嚴謹使用
槍械及不同武力的
守則。

【大公報訊】記者盛德
文報道：一名文具商前文員
多次暗中捏造原材料的入貨
報價，再轉售予僱主公司，
貨款總值720萬元，從中賺取
差價約170萬元。該名文員被
廉政公署在調查貪污時揭發
及起訴，昨日（19日）在區
域法院被判入獄3年8個月。

被告歐陽賢冬，40歲，
案發時是文具製造及供應商
盛怡國際有限公司（盛怡）
的船務文員，負責為盛怡廠
房採購原材料，包括膠粒。
被告須就每項採購取得不同
供應商提供的報價，並向盛
怡建議採用哪一間供應商。

案情透露，被告於2015
年12月至2018年5月期間，
多次向盛怡訛稱，金龍顧問

有限公司（金龍）的膠粒報
價每次在各供應商中均屬最
低。盛怡按被告建議，於上述
期間向金龍發出共34張採購訂
單，以逾720萬元購入膠粒。

廉署調查顯示，被告實
際以較低價錢從其他供應商
購入上述膠粒，並抬高價錢
共約170萬元由金龍售予盛
怡。而金龍其實由被告丈夫
持有，部分涉案款項最終經
金龍轉賬到被告銀行戶口，
被告從沒有向盛怡申報自己
與金龍的關係。

被告早前被裁定一項欺
詐罪名成立，違反《盜竊罪
條例》第16A（1）條。法官
判刑指被告違反誠信，毫無
悔意，犯案時間接近2年半，
必須判處監禁。

虛報貨價斂170萬 文員判囚【大公報訊】記者盛德文報道：
香港海關偵破歷來最大宗走私鉑金，
市值約1千萬元。海關透過風險評估和
情報分析，本月13日在文錦渡管制
站，一輛報稱空載的貨車電池箱空隙
內，檢獲8塊共重約41公斤懷疑走私鉑
金（圖），估計市值約1千萬元，48歲
的男司機被拘捕。以案中檢獲走私鉑
金的重量及市值計算，是香港海關有紀
錄以來最大宗走私鉑金案件。

海關表示，鉑金用途非常廣泛，
包括製造首飾、工業用途或用作投資
保值，今次是部門歷來偵破的最大宗
鉑金走私案，會繼續調查案件，包括
鉑金的來源、貨物擁有人、當中有否
涉及洗黑錢及集團操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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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


